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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县千叶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申请人刘
得云、徐明明诉你工资、补缴社会保险费等争议一案（案号
为绍柯劳仲案字2016年445-446号）。现向你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诉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材料，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5日内，并定于2016年8月8
日（上午）9时整在本委仲裁1号庭（浙江省绍兴市柯桥街道
兴越路1718 号）公开审理此案，请你单位准时参加庭审。
届时不到庭，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绍兴市柯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绍兴县众合制衣有限公司：本委已依法受理申请人
吴海英等 8 人诉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费等
争议一案（案号为绍柯劳仲案字2016年437-444号）。现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诉书副本及
开庭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5日
内，并定于 2016 年 8 月 8 日（下午）14 时 15 分在本委仲裁
1号庭（浙江省绍兴市柯桥街道兴越路1718号）公开审理
此案，请你单位准时参加庭审。届时不到庭，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绍兴市柯桥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绍兴市邦圣钢结构有限公司、胡水祥:邹万书等6人诉
你工资及利息劳动争议案（诸劳人仲案字〔2016〕第 325
号），本委依法受理并予裁决，裁决内容如下：一、由绍兴市
邦圣钢结构有限公司、胡水祥连带支付邹万书等6人工资
共 79000 元，其中邹万正 14500 元、汪林焱 11750 元、邹林
12250元、汪水旺13500元、邹喜红11500元、邹万书15500
元。以上款项限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驳
回邹万书等6人的其他仲裁请求。本裁决为终局裁决，如
不服本裁决，劳动者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自作出
之日起生效。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本裁决的，另一方可依法
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单位送达仲裁裁决书，依照
《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
期视为送达。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仲裁公告

遗失浙江时光律师事务所律师苏洪维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02201210766008，流水号10297583，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靖宇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李国律师执业证一本，执业证号
13310201510324193，流水号10439545，声明作废。

新昌县巧英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330624NA000247X）；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330624566989567）；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6698956-7）；银行开户许可证（核证号
J337400221980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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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2189号
金秋芬、项友树:本院受理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浣纱之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3356号

永康市千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曹立新、徐子聪、曹政
戮、浙江千足集团有限公司、永康市颐苑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曹矛盾、徐丽亚：本院受理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335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91民初906号

黄金财：本院受理原告付运壮诉被告黄金财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上
午9：30在本院二楼三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6077-2号

浙江耀达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萧山北干
观来钢管租赁商店诉被告浙江耀达建设有限公司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2015）杭萧商初字第60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1524号

陈英伟：本院受理徐松高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0民初
0152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42号

杭州倩妮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娅玲诉杭州倩
妮服饰有限公司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6年9月23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5945号

金昌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中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被告金昌威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年9月
19日9时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0165-2号

金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被告金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00165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05961号

杭州金家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纪相君:本院受理
原告汪强诉被告杭州金家渡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纪相君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19日10时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特字第936号

本院受理原告申请人刘爱香申请被申请人徐立信宣
告失踪一案，经查：徐立信，男，1945年12月2日出生，汉
族，户籍所在地杭州市余杭区南湖农场新桥路20号，失踪
前居住地杭州市西湖区金田花园9幢1单元701室。徐立
信于2010年3月3日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现发出寻
人公告，希望徐立信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
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
依法裁判。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526号

浦江县松达锁厂：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金盟实业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无法直接送
达，需公告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之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风险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本案
定于2016年9月22日上午9时在本院城南法庭（杭州市
富阳区春江街道民主村直塘片）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296号

毛福根：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邦德市政塑管有限公司与被
告毛福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5）杭富商初字第22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毛福根支付原告杭州邦德市政塑管有限公
司货款22122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
被告毛福根支付原告杭州邦德市政塑管有限公司违约金
204245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18号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
讼费用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595号

任海军：本院受理原告陈满意与被告任海军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陈满意诉请：1、被告任海军归还原
告借款60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26
日上午9：10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979号

郑建平：本院受理原告戴小洪与被告郑建平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戴小洪诉请：1、被
告郑建平归还原告借款590000元，支付自起诉日至借
款还清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
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
27日上午9：00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十八号法
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612号

祝永杰、汤吉娜：本院受理原告汤会强与被告祝永
杰、汤吉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等。原告
汤会强诉请：1、被告祝永杰、汤吉娜归还原告借款100000
元，支付自起诉日至借款还清日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
2016年9月26日上午9：15在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十八号法庭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577号

毛水均：本院受理原告赵建富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577号
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06条、第
207条、第210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
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毛水均归还原告赵建富借款
3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毛水均
支付原告赵建富以借款30000元为基准、自2015年11月1
日起至款项付清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计算的逾期利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50元，由被告毛水均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民
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079号

诸暨市唐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骆斌
诉被告诸暨市唐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单位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9月30日9
时，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5）杭富商初字第2595号

富阳市新登饮食服务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钱来文等
十九原告诉被告张小建、第三人富阳市新登饮食服务公
司、第三人黄萍根等十七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富
商初字第259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469号

嘉兴市凯斯通讯器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鸿顺管业有限公司诉你单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单
位下落不明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本案依法组成
合议庭，定于2016年
10月8日9时，在本
院10号法庭开庭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
3373号

金燕军、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陈皇辰：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富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金
燕军、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陈皇辰小额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天，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28日上
午10时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372号

李列伟、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陈皇辰：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富阳富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列伟、湖北绿
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陈皇辰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
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
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
公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374号

徐亚平、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李剑雄、陈皇
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富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
告徐亚平、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李剑雄、陈皇辰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28日
上午10时3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375号

杨恒定、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孙惠芬、陈皇
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富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恒定、湖北绿辰华顿能源有限公司、孙惠芬、陈皇辰
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将于2016年9月28日
下午14时3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二十号法庭公
开审理此案。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524号

李勇军：本院受理原告宋晓霞诉被告李勇军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诉讼须知、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2016年
9月29日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153号

缪桢晖：本院受理原告方新英诉被告缪桢晖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27
民初1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缪桢晖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方新英借款3万元并支付该款自
2014年7月4日起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5.6%计算的逾期
利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02元，由被告缪
桢晖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166期

浙江销售2611036元，返奖额1633594元。“七乐彩”亿
元派送6月4日开始，每期200万，连续35期，详见浙
江福彩网。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21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240253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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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66期 投注总额：538564元

02 03 06 12 15

奖池累计145.5819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微动双色球，免费北京游”
活动6月15日开启，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即可参加抽
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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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6071期
全国销量:293734448元 浙江销量:2256721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金华），14注二等奖（台州
10注，杭州、宁波、绍兴、温州各 1注）。奖池累计
10.6145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
为准。 2016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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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E3300000001000367

鳌江干流治理平阳县水头段防洪工程（项目名称）经
浙发改设计[2016]64号文同意建设，并已列为浙江省重点
建设项目。项目建设规模蒲尖山闸、九龙岱闸、章岙闸、中
后闸（泵）、上小南闸（泵）、下小南闸（泵）的级别为3级，鳌
江主河道左岸堤防、蒲尖山分洪隧洞、鸣溪闸的级别为 4
级，鳌江主河道右岸护岸、分洪河道护岸级别为4级，建设
地址位于平阳县水头镇，计划于2020年建成。项目业主为
平阳县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政府投资，出
资比例为（国有资金或财政资金占比）100%。项目已具备
招标条件，招标人平阳县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为(委托代
理机构为浙江天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的监
理进行公开招标。

工程的任务是以防洪排涝为主，兼顾改善水环境。主
要建设内容：整治龙岩—显桥鳌江干流河道8.36km，新建
北岸堤防8.41km，新建南岸护岸8.36km；新建章岙闸、鸣溪
闸、中后闸（泵）、上小南闸（泵）、下小南闸，总闸宽71m，总
泵排流量35m3/s；新开鸣溪河387m；配套建设箱涵、涵闸
和圆涵共14处；凤卧溪西排分洪工程由凤蒲河、蒲尖山隧
洞、蒲尖山闸、九龙岱闸组成；新开凤蒲河 692m（含连接
段）；蒲尖山隧洞2条，洞长1.87km，洞宽15m；新建蒲尖山
闸，闸宽2m×15m，设计流量417m3/s；新建九龙岱闸2m×
8m；水土保持防治区181.25公顷。本次招标为上述所有工
程的施工全过程监理和水土保持监理及缺陷责任期监
理。监理服务期到竣工验收完成为止（施工期48个月）。

（尽可能详细说明本次招标项目的招标范围、内容、规
模、服务要求等），本次招标范围内的工程估算（或概算）造
价76310万元，采用投标资格后审方式招标。

（一）投标人：

1、具有独立法人的水利部颁发的水利工程施工监理
乙级及以上和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

2、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
下列要求：

（1）联合体所有成员数量不得超过2个；（2）以水利工
程施工监理乙级及以上方作为联合体牵头人；

3、投标人具有自2007年6月1日以来（以验收鉴定书
日期为准）已完工的单项合同工程洞径≥7m的水工隧洞
工程监理业绩。业绩证明材料指：项目法人或行政主管部门
出具的完（竣）工验收鉴定书或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完（竣）
工质量评定报告。上述业绩证明材料无法直接认定工程规
模或项目总监身份的，还可提供业主证明为依据。

4、“企业信用报告（浙江省招标投标领域适用）”的信
用等级为“BB”级及以上。企业信用报告须由浙江省发改
委（浙江省信用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的第三方信用
服务机构出具，且企业信用等级信息已在“信用浙江”网上
公示，并在有效期内；

5、投标人及其法人控股其他公司，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或
未划分标段的统一招标项目投标，否则按否决投标处理。

（招标人认为需要增加的其他要求）。
（二）拟派总监理工程师
1、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工程国家注册监理工程

师执业资格；
2、在投标截止日存在在其他任何在建合同工程上担

任总监理工程师的，不得以拟派总监理工程师的身份参加
本次投标。在建合同工程的开始时间为合同工程中标通
知书发出日期（不通过招标方式的，开始时间为合同签订
日期），结束时间为该合同工程通过验收或合同解除日期。

3、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必须具有工作在投标人单
位（联合体投标的须在牵头人单位）的水利工程建设监理

工程师资格和总监理工程师资格（以全国水利建设市场信
用信息平台（http://rcpu.cwun.org/）公布的信息为准）

（招标人认为需要增加的其他要求）。
（三）其他
1、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自2013年6月1日起

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犯罪记录（以检察机关档案为准）；
2、投标人及其拟派总监理工程师未被列入招标投标

失信黑名单（以省发改委公布的披露期内的失信黑名单为
准）；

3、水利监理企业及其拟派水利监理人员（指总监理工
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水工或水利专业、造价及其他专业
>、水工或水利专业监理员）须已在“浙江省水利建设市场
信息平台”公示；外地进浙水利监理企业（联合体投标的指
牵头人单位）的授权代表人必须是在“浙江省水利建设市
场信息平台”上已经公示的授权委托人；

4、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自2015年06月
01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省级及以上水利建设市场主体
不良行为档案记录（以浙江省水利厅查询结果为准）。

5、项目班子监理人员水工建筑专业监理工程师不得
少于5人（含总监），金属结构设备安装专业监理工程师、机
电设备安装专业监理工程师水保专业监理工程师、水利部
造价工程师各专业不得少于1人（不得兼任），水工或水利
专业监理员不得少于8人。

（招标人认为需要增加的其他要求）。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本项目招标文件和补充（答疑、澄清）、修改文件以

网上下载方式发放。
2、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2016年6月23日至2016年

6月29日。
3、潜在投标人可凭本企业CA数字证书登录“浙江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new.zmctc.
com）”，并交纳当月的交易席位费及在线支付投标文件工
本费后，在本公告下方下载招标文件和补充文件（答疑、澄
清）。

4、未取得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的潜
在投标人，应先办理交易主体注册手续，取得浙江省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CA数字证书，具体登记办法请登录“浙江省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http://new.zmctc.
com）→交易主体注册”栏目进行操作。

5、潜在投标人对招标文件有疑问的，通过浙江省公共
资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提交。提交疑问截
止日为2016年6月29日16:30。招标人将于2016年7月1
日前在网上发布补充（答疑、澄清）文件。潜在投标人应自
行关注网站公告，招标人不再一一通知。投标人因自身贻
误行为导致投标失败的，责任自负。

6、招标文件工本费500元，售后不退。
四、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16/7/18 9:30:00；
2、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电子投标文件采用网上递交的

方式，上传至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
台（http://new.zmctc.com），纸质投标文件及含电子投标文
件的光盘打印的纸质投标文件采用现场递交方式，递交地
址：杭州市曙光路140号黄龙体育中心广场东环（浙江省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招标文件和补充文件的下载地址为：
招标人地址：平阳县昆阳镇兴工北路149-2号（水利大楼）
联 系 人：梁工、郭工
联系电话：0571-86827137、86827378
招 标 人：平阳县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天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鳌江干流治理平阳县水头段防洪工程监理标


